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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40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15：环境保护 —  一般规定、航空器噪声和当地空气质量 — 政策和标准化 

美国对民用超音速飞行的观点 

(由美国提交) 

执行摘要 

美国致力于推动超音速航空器的发展，作为我们支持运输创新的更广泛努力内容。我们一直在国

际民航组织的适当渠道开展工作，为超音速航空器制定着陆和起飞噪声认证标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

展持续下去至关重要。鉴于国内利益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的努力

，美国正在重新审查其有关超音速航空器噪声和发动机排放的政策和法规。国际民航组织内部的技术

讨论必须朝着制定着陆和起飞噪声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继续下去，以使业界能够接续开发超音速

航空器。国际民航组织在完成有力分析、进行数据驱动的决策从而支持标准和建议措施方面有着悠久

的历史。美国认为，为超音速航空器进行数据驱动的进程至关重要。 

行动：请大会： 

a) 重申为超音速航空器等新技术和创新技术采用数据驱动的标准制定方法，同时处理环境因素

(即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和技术的环境效益)；  

b) 同意任何关于超音速航空器噪声和排放新标准的决定应基于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数据和分

析，并且鉴于技术可行性，现有的亚音速噪声和排放标准可能不是超音速航空器的适当基准

；和 

c) 同意理事会应优先考虑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正在进行的超音速探索性研究工作，以便在近期

内促进就未来的着陆和起飞标准进行技术讨论。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环境保护和能力等所有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本工作文件没有重大的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附件 16 —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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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美国致力于推动超音速航空器的发展，这是我们支持运输创新的更广泛努力内容。美国联

邦航空管理局(FAA)正在根据国内利益重新审查美国关于超音速航空器噪声和发动机排放的政策和法

规，并支持国际民航组织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努力。我们一直在国际民航组织的适当渠道开展工作

，为超音速航空器制定着陆和起飞噪声认证标准，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持续下去至关重要。  

1.2 此外，美国制造商已承诺开发下一代超音速航空器，并计划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引进这些航

空器。国际民航组织内部的技术讨论必须朝着制定着陆和起飞噪声标准和建议措施继续下去，以使业

界能够继续开发超音速航空器。   

2. 国内活动 

2.1 在2018年美国联邦航空局重新授权法案中，美国国会列入了几项关于超音速航空器的规定

，其中两项规定要求美国联邦航空局进行规则制定活动，其内容分别涉及美国联邦航空局规章第91部

分和第36部分关于一般操作和飞行规则以及噪声标准。 

2.2 美国联邦航空局对第91部分的拟议修改于2019年6月28日作为拟议规则制定通知(NPRM)公

布。拟议规则基本上是对现有监管程序的现代化和澄清，改进称为“特殊飞行授权“的FAA批准获得

程序，以便测试超音速航空器。这一行动对便利飞行测试是一个小但重要的步骤，使美国制造商能够

开发超音速航空器。   

2.3 FAA也在为第36部分准备NPRM，重点是着陆和起飞噪声认证限制和程序。2018年的重新

授权要求美国联邦航空局在2020年3月之前公布NPRM。虽然NPRM的细节在发布之前无法分享，但我

们认为在制定NPRM方面的相关努力，是未来对CAEP超音速着陆和起飞噪声标准制定进程的投入。 

3. 讨论 

3.1 美国认识到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有大量的创新航空航天新进者(例如超音速运输、无人机系

统、城市空中机动)。至关重要的是，国际民航组织应实施其久经验证、客观和数据驱动的标准制定程

序，及时满足每个新进者的合格审定需求。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可能需要一些灵活性以顺应全新交

通工具正在演变的现实，例如在这些交通工具运行之前需要制定标准以及减噪技术的可用性。国际民

航组织成员国不应推迟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理事会有关新机型合格审定决定的重要讨论而阻碍创新。

重要的是，国际民航组织不应将新进入者视为潜在问题，而应由国际民航组织将这些挑战视为契机，

将新概念和新思维纳入我们现有的全球空域系统。 

3.2 鉴于超音速航空器的发展活动增加、以及近期可能将民用超音速航空器引入机队，国际民

航组织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在CAEP / 12期间已从噪声技术角度进一步强调超音速运输工作方案。美国

强烈支持这一方向。为了使民用超音速飞行成为现实，超音速运输工作方案将需继续，因此CAEP的技

术工作将与行业合格审定计划和首次投入使用相一致。如果不继续CAEP的工作，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就

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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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国际民航组织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内，目前正在进行一项探索性研究。CAEP在完成有

力分析、进行数据驱动的决策从而支持标准和建议措施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认为，这样的进程

对超音速航空器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探索性研究是该进程中的一个合理步骤，并通过大量技术资源支

持该研究。认识到技术工作之后要有适当的时间进行政策决定和政治考虑，美国的重点是尽快在国际

民航组织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内开展必要的技术工作，就像任何其他环境标准一样。这些讨论和决定

必须及时进行，因为制造商正在等待国际航空界对合格审定水平的决定，然后才能进行其开发方案。

国际民航组织的进一步延误有可能对这些制造商及其超音速方案产生负面影响。 

3.4 国际民航组织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的工作还将为更新现有超音速发动机排放标准以及是否

应制定任何其他标准，即超音速二氧化碳标准提供信息。美国支持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利用现有信息

进行持续努力，以了解现有超音速发动机排放标准的哪些要素需要更新，以及应在何种程度上更新。

美国还支持目前的CAEP职权范围，以调查亚音速航空器二氧化碳标准公制系统是否适用于超音速航空

器。 

3.5 最后，美国希望就大会第A39-1号决议第1段中经常提到的语言发表意见，该决议“重申”

大会的“重点是确保商业服务中超音速航空器的爆音不造成任何公众不可接受的情况。美国将这种语

言解释为针对爆音问题，并确保爆音不会导致”不可接受的情况。“我们认为，由于亚音速噪音通过

着陆和起飞噪声标准进程得到充分解决，因此，没有必要扩大这种语言的范围。此外，美国不支持创

造“公众可接受性”的新概念。这一术语是主观和不精确的，不符合CAEP向来以技术可行性、环境效

益和成本效益为前提的职权范围。 

4. 结论 

4.1 由于民用超音速航空器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将进入机队，超音速着陆和起飞噪声合格审

定标准的制定必须成为国际民航组织的优先事项。国际民航组织内部必要的技术工作必须向前推进，

以便在强有力的技术分析基础上制定这些标准。在技术工作之后，将有适当的时间进行政策决定和政

治考虑。 

— 完 — 

 


